
 

公民黨對推行「學前教育學券計劃」之意見書  

 

教育局通告第 1/2007 號  –  學前教育新措施中提到「行政長官在  “二零零六

年至零七年施政報告 ” 公佈一項重要的財政承擔，目的是讓本港所有適齡兒

童均可接受費用合理並質素優良的學前教育」。  

公民黨歡迎政府重視「學前教育」並為此投放資源，推行「學券計劃」。我

們認同，「學券計劃」應可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亦讓合資格的學校間接受

惠，並使老師可透過「學券」的部份撥款資助而作進修，提升專業水平。但

雖然如此，公民黨認為，要確保計劃能真正順利推行，並具備教育成效，我

們必須正視政策推行中所引起的種種問題，並及時予以修正和改進。  

我們嚴正要求：教育當局落實檢討計劃中不足之處，並針對問題所在而迅速

提出回應措施，給與學校、家長和老師合理的配合和到位的支援，務求經改

善後的政策能真正惠及全港幼兒，使學前教育能夠配合不同的家庭狀況及不

同的教育服務所需，長遠地照顧社會各階層學童的福祉。  

我們呼籲政府正視「學券計劃」所面臨的主要問題如下：  

1)  為教師培訓提供資助為「學券計劃」的重要成份。現時的資助乃按學

校學生總人數之多寡而決定，據此，學校所得總資助額的差距可達數

倍之大。這導致學校資源分配不均：不同學校之間出現資助過多或資

助不足的畸形現象。情況若然不加以控制，會使到一些在統計上學生

人數顯得較少的學校（如全日制的幼兒園）面臨資源被分薄的不公平

困局。而結構性的後果是，願意服務全日制幼兒園的教師將不斷流失，

最終受害的自然是有需要就讀的學生。  

2)  為了確保教育質素，接受「學券計劃」的幼稚園皆需接受專業視學，

有關「素質評估報告」並會在互聯網上公佈。儘管教育局明言並不鼓

勵學校為了「素質評估」而投放大量人力資源，但學校為求達標，往

往都會悉力以付，這必然又增加了老師在教學以外的文書工作量和沉

重的精神壓力。此外，老師為了符合專業水平提升的需求，也為了配

合學校必須要面對家長選擇的有形壓力，要在教學時間以外參加專業

進修課程，同時亦不能免於校方安排的各類培訓及為著應付「素質評

估」而做的大量準備工作。這都使到眾多教師疲於奔命，於許多假日

亦需返校工作，精神及時間皆嚴重透支。  

3)  現時，低收入的家庭一旦接受「學券」，其「學券」資助額將同時被

計算在家庭原有的「學費減免計劃」之中。這項「對沖」安排產生令

人難以信服的結果，即令原來受惠於「學費減免計劃」的學童需在新

制下交上學費。對這些家境清貧的幼童來說，學券制反而讓他們「因



 

減得加」，這怎不讓一眾收入低微的家長們感到無奈、失望、和憤憤

不平？  

針對上述問題，公民黨提出如下的建議：  

4)  政府應就「學券計劃」作全面檢討，聽取於 2007 年至 2009 年間受計

劃影響的校長、老師及家長的意見，並作出適當和及時的修正措施，

以改善計劃的理性、彈性及公平性，達到政策的整體社會效益。  

5)  應針對原有全日制幼兒園的特殊狀況，改善資助方式，使資源分配更

為平等、合理、有效，使每一位服務於幼兒教育的老師都得到公平的

資助。資助方法應儘量消除資助不均或分配不公的情況，從而使全港

的幼兒及其家長皆能公平受惠於這項重要的教育政策。  

6)  「學券計劃」令學校及老師增加不少文書及行政工作，政府對此並無

另行津貼。在確保對不同的學校公平撥款之餘，教育局應另外提供適

切的配套及援助，以減輕學校的行政負擔，紓緩老師的工作壓力。  

7)  教育局應把「素質評估報告」列為內部的質素評核文件（只供相關學

校參考），在不影響教育質素水平的前提下，減輕學校及教師為此而

需承擔的龐大壓力。  

8)  學券制的用意是透過資助學童的學費，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從而讓

其子女接受優質的幼兒教育。既然如此，政府應全面檢討制度，務求

使「學券」可有效適用於所有的幼兒園和幼稚園。  

 

最後，現時大多數香港家長，都會儘量在孩子剛滿兩週歲便安排入讀幼兒

班，這顯示幼兒教育有極大的需求。世界的潮流早已顯示，學前教育應於兩

歲開始。故此，我們主張，「學券計劃」應涵蓋二至六歲的所有幼童。而為

了社會的長遠發展，政府更應考慮儘早將學前教育納入免費教育之中。  

 

公民黨  

二零零九年三月二十日  


